关于发动广大党员订阅使用
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，市直各党委组织部：

近日，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印发了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发动广大党员订阅使用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的通知》（组厅字〔2014〕28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，并做好如下工作。      

1、 深入开展宣传推介。各级党组织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创办开通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抓好贯彻落实的责任感和自觉性。党委组织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，抓好宣传推介工作，要原原本本转发《通知》内容，及时把精神传达到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名党员；要积极协调本地电视台、广播电台、报纸、杂志、网站等有关媒体，专题介绍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的内容和订阅方法，实现信息对党员群众的全覆盖。基层党组织要注意利用工作会议、举办培训班、开展主题活动等时机，加强对有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，积极推动党员和订阅使用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。

    二、切实抓好学习使用。各级党组织要把订阅使用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作为开展党员经常性教育的一项新举措，注意选取其重要内容开展党员经常性教育，指导党员正确地学习使用。对不会订阅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的党员，要积极采取措施，引导帮助他们普遍订阅、自觉使用、相互交流。各级党务工作者特别党组织书记和党委组织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主动订阅使用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，做到应订必订、订阅必用。鼓励党员多为平台建设献计献策，提高我省党员利用平台的实效。

三、认真做好统计汇总。各级党组织要注意做好订阅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情况的登记统计工作。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逐级汇总有关情况。以后每月22日前将《订阅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数量统计表》电子版报送市委组织员办公室，电子邮箱：qqhezzbzzyb@163.com。省委组织员办公室每月将通过《黑龙江省基层组织建设情况通报》。

    附件：订阅共产党员微信、共产党员易信数量统计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委组织员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8月28日
